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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违约处置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刘楠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刘楠先生（以下简称

“出让方”或“甲方”）为归还股票质押融资，与张寿春（以下简称“乙方”）、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质权人”）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通过协议转

让方式以股份转让价款偿还其在国元证券的部分质押融资。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相关手续，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概述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刘楠先生的通知，刘楠先生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与张寿春、国元证券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刘楠先生将其持有且质押给国元证券 3,460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2.00%转让给张寿春，以偿还质押债务。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减持数量 减持比例 交易对象 

刘楠 协议转让 3.63 元/股 3,460 万股 2% 张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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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刘楠 69,196,453 4.00 34,596,453 2.00 

张寿春 0 0 34,600,000 2.00 

 

二、转让各方基本情况 

1、出让方 

姓名：刘楠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10109********3612 

通讯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 518 号 10 号楼 

2、受让方 

姓名：张寿春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110104********0042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1005 室 

3、质权人 

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31686376P 

法定代表人：沈和付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 号 

成立时间：1997 年 6 月 6 日 

注册资本：436,377.7891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

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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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质人/出让方（甲方）：刘楠 

受让方（乙方）：张寿春 

质权人（丙方）：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份 

标的股份是指甲方持有的且质押在丙方处的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460 万

股股票。 

（二）转让标的股份 

1、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股份，乙方同意

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份，丙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 

2、自标的股份转让完成日起，与标的股份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受让方，相关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分红权、知情权，相关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转让义务等，具体

以上市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 

（三）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甲、乙、丙各方确认，转让价格为本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标的股份收盘价格的

74.7%，即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3.63 元/股（含税），转让价款共计 125,451,713.83 元（含税）

（大写：人民币壹亿贰仟伍佰肆拾伍万壹仟柒佰壹拾叁元捌角叁分）。 

（四）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1、乙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 2 日内向本协议中约定的丙方银行账户支付 2,600,000.00 元（大

写：贰佰陆拾万元整）作为首笔交易保证金，在标的股份解除冻结后 2 日内再向本协议中约定

的丙方银行账户追加支付 10,000,000.00 元（大写：壹仟万元整）作为第二笔交易保证金，合

计 12,600,000.00（大写：壹仟贰佰陆拾万元整）作为标的股份的全部交易保证金。 

2、在丙方收到第四条第 1 款约定的首笔交易保证金 260 万元后的 2 个工作日内，各方应

立即启动本次标的股份转让所需的相关申请和交易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

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确认申请等。如果因乙方原因导致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本次

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或未能完成本次交易，上述第四条第 1 款约定的全部交易保证金不予退

还。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甲、丙方退还第四条第 1 款约定的全部交易保证金，已付交易保

证金扣除因乙方违约给各方造成的实际损失的部分后的剩余部分视作甲方对丙方的还款。若因

甲、丙原因导致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或未能完成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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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丙方将交易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除此之外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3、各方确认，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后： 

（1）乙方按照第四条第 1 款约定支付的全部交易保证金自动冲抵为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 

（2）乙方保证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书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正式递交变更登记材料前，所有转让价款已准备到位，且乙方向丙方提供乙方银行账户

余额的证明或截图。乙方应于各方提交的股份转让过户材料和手续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柜台初审通过后，立即向丙方银行账户支付标的股份剩余的转让价款， 

（3）丙方未收到全部转让价款，有权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 

4、经甲、乙、丙各方一致同意，乙方将标的股份交易保证金和转让价款划付至丙方指定

银行账户，用于归还甲方欠付丙方的股票质押款项。 

甲、丙双方确认，如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交易价款不足偿还甲方在丙方处融资本息合计金额

的，由甲方在股票转让过户完毕后 2 日内向丙方另行现金补足。 

5、甲方确认乙方将标的股份全额转让价款划付至上述指定账户之日起，视为乙方完成转

让价款的支付。 

（五）标的股份过户 

1、在丙方收到乙方第四条第 1 款约定的首笔交易保证金 260 万元的 2 个工作日内，甲、

乙、丙各方应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完成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的确认申请。甲、乙、丙各方应按

照本协议约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提供所有办理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申请时须交付的文件。 

2、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后，甲、乙、丙各方按照二

级市场股票平稳原则共同协商确认过户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现场对

本次过户材料和手续初审通过的当天，乙方完成全部转让价款支付。在丙方收到全部转让价款

的当日（如果丙方收款时间超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工作时间，则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甲、乙、丙各方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现场完成办理

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所需的全部手续（包括完成全部材料的递交）： 

（1）甲、乙、丙各方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要求提供办理标的

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须交付的材料和手续； 

（2）按规定由甲、乙各自支付完毕所有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费用； 

（3）办理完毕上述所有手续后，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

出的证实乙方已合法拥有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股份过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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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1、本协议自甲方、乙方签字，丙方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生效。 

2、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丙方各执壹份，其余用于本次股份转让

办理过程中有关主管部门留存，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经三方协商一致，三方可以以书面形式变更、补充或者解除本协议；本协议的任何修

改及补充协议或文件应视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本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解除： 

（1）经各方协商一致解除； 

（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协议终止事由。 

 

四、本次股份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股东通过协议转让部分股份以偿还股票质押借款，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亦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转让是否存在承诺变更、豁免或承接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不存在承诺变更、豁免或承接的情况。 

 

六、其他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本次协议转让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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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